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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五十七届会议 

沙姆沙伊赫，2022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日 

议程项目 18(b)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对适应基金的第四次审评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以下决定草案，供作为《京都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决定草案 -/CMP.17 

  对适应基金的第四次审评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回顾第 1/CMP.8 号、第 2/CMP.13 号和第 4/CMP.16 号决定， 

 重申适应基金至关重要，它是支持适应行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和直接获得适应

资金方面的开拓者，并且以为发展中国家具体适应项目和方案提供全额供资为重

点， 

 关切地注意到，鉴于核证排减量目前的价格，适应基金在供资的可持续性、

适足性和可预测性方面继续存在问题，影响到适应基金履行任务的能力， 

 指出在加大适应基金资源调动力度的背景下充分实施《巴黎协定》第六条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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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到关于适应基金第四次审评(涵盖 2018-2021 年)的技术文件1，该文件是

根据审评的职权范围2 编写的； 

2. 欢迎适应基金取得积极成果和业绩，包括相关性、效率和效力； 

3. 认识到适应基金的比较优势，包括项目批准速度、利害关系方在国家以下各

级的战略参与、各种体制惠益、体制安排的效率、加强供资进程中的国家自主

权、直接获取和区域获取模式以及准备就绪方案； 

4. 又认识到适应基金自第三次审评以来取得的经验教训和进展，包括启动新的

供资窗口3、基金项目组合的增长以及基金的性别政策和评价政策的更新，同时

承认在工具、资金窗口和知识管理等方面仍有改进机会； 

5. 鼓励适应基金加强目前与提高复原力措施、改进政策和监管、创新以及开发

和推广创新性适应做法、工具和技术有关的努力； 

6. 欢迎在第四个审评期内对适应基金的捐款超过了上一个审评期4； 

7. 关切地注意到对适应基金的一些认捐尚未兑现，敦促尚未兑现认捐的缔约方

尽快兑现； 

8. 强调对适应基金捐款的重要性，包括在这方面按照第 1/CMA.3 号决定第 18

段的要求，回顾《巴黎协定》第九条第四款，敦促发达国家缔约方在提供更大规

模资源以便在适应与减缓之间取得平衡的情况下，到 2025 年把向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提供的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资金总额在 2019 年基础上至少增加一倍； 

9. 呼吁继续并增加对适应基金的自愿捐款； 

10. 指出进一步提高通过适应基金所输送资源的可预测性非常重要； 

11. 又指出对适应基金的多年期捐款提高了基金供资的可预测性，知悉一些发达

国家缔约方已经承诺对基金提供多年期捐款，鼓励对基金提供更多的多年期捐

款； 

12. 注意到适应基金的资源调动战略(2017-2020 年)5，其中首次提到国家以下各

级政府、私营部门和慈善基金会是适应基金可能的额外资金来源，并鼓励适应基

金董事会继续努力，根据下一个资源调动战略(2022-2025 年)从各种来源调动资

金6； 

13. 又鼓励适应基金董事会继续增加基金获取机会，包括： 

 (a) 加强参与和支持国家执行实体的机构能力建设； 

  

 1 FCCC/TP/2022/1。 

 2 第 4/CMP.16 号决定，附件。 

 3 强化直接获取赠款、学习赠款、项目扩大赠款、适应基金气候创新加速器以及小型和大型创

新赠款。 

 4 第四次审评期间(2018-2021 年)的捐款额为 6.84 亿美元，比第三次审评期间(2015-2017 年)的捐

款额 2.514 亿美元高出 272%。 

 5 见适应基金董事会文件 AFB/B.32/Inf.6。 

 6 见适应基金董事会文件 AFB/B.39/6/Add.1/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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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已核准的适应款加快发放； 

 (c) 进一步加强适应基金与绿色气候基金等为适应项目和方案供资的其他

机构之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从而便利适当简化获取模式，包括认证模式，并扩

大适应基金项目； 

 (d) 进一步扩大国家和区域执行实体认证的地域和专题覆盖范围； 

14. 请适应基金董事会在提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

会议(2023 年 11 月)的年度报告中列入关于适应基金资助的项目和方案的实际结

果汇总信息，特别是基金五个核心指标的实际结果汇总信息，同时对成功、挑战

和经验教训进行质化分析； 

15. 又请董事会视需要审查和更新适应基金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 

16. 还请董事会提高适应基金所提供资源的性别问题关注度； 

17. 请董事会考虑如何加强适应基金与私营部门的接触，以增加私营部门对适应

行动的参与； 

18. 注意到适应基金的一些政策和指导文件以及准备活动以联合国多种正式语文

提供或开展，请适应基金董事会继续加强提供支持和在区域层面扩大国家参与； 

19. 请附属履行机构第六十二届会议(2025 年 6 月)根据第 4/CMP.16 号决定附件

所载或经修订的职权范围启动对适应基金的第五次审评，并向理事机构与缔约方

会议第三十一届会议(2026 年)同时举行的届会作出报告； 

20. 注意到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7，即在以后对适应基金的审评中，请秘书处编

写一份关于审评的技术文件，其中包括缔约方的意见建议和提交的材料，供履行

机构在相关职权范围通过后举行的届会上审议，以实现实质性参与。 

 

     

 

  

 7 FCCC/SBI/2022/10, 第 1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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